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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安溪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安溪县乌龙茶
绿色低碳初制加工关键技术研究项目
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乡镇：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5年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等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专项资金的通知》（闽财农指〔2025〕12号）相关要求，为推进我县绿色低碳项目建设试点示范，促进茶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经研究，现将《安溪县乌龙茶绿色低碳初制加工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申报指南》印发给你们，请组织推荐符合条件的茶叶初制加工企业，于10月31日前报送至县农业农村局。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9]    附件：安溪县乌龙茶绿色低碳初制加工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申报指南


                               安溪县农业农村局
                               2025年10月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bookmark: OLE_LINK1]安溪县乌龙茶绿色低碳初制加工关键技术
研究项目申报指南

一、项目目标
围绕农业资源集约利用、投入品减量增效、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及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针对茶叶初制加工环节，研发示范清洁能源技术设备，开展太阳能利用、余热回收型空气源热泵等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构建乌龙茶绿色低碳初制加工技术方案，推动安溪茶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二、建设内容
1.构建并示范应用一套基于清洁能源的茶叶初制加工技术系统，实现清洁能源、绿色低碳加工；
2.开展乌龙茶初制加工环节的能效与茶叶品质对比试验，分析加工过程中的能耗与碳排放数据，形成茶叶绿色低碳初制加工节能减排评估报告一份。
三、申报条件
1.企业应具备一定规模的茶叶初制加工能力，且交通便利；
2.企业无不良信用记录，具备较好的物联网基础条件；
3.企业自愿主动实施项目，并有具备相关研究基础的科研机构作为技术支撑单位参与项目实施，提供相应合作协议。
4.企业未以相同或相似项目申报过其他财政专项资金。
四、资金补助
项目采取先建后补方式予以支持，项目总投资需达到90万元以上，财政补助金额为45万元。资金管理与使用按照省级主管部门相关要求执行。
五、申报程序和要求
项目申报由企业填写项目申报书（格式附后），经所在乡镇审核同意后，于10月31日前报送至县农业农村局能源站。县农业农村局将进行评选、论证和研究。入选企业应在一年内完成项目实施内容。
联系人：谢晓玲
联系电话：0595-68792202







安溪县乌龙茶绿色低碳初制加工关键技术
研究项目申报书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单  位：
项目单位法人代表：
项目单位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项   目   地  址：
邮   政   编  码：
所在乡镇政府（单 位）：
所在乡镇政府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E - MAIL：





安溪县农业农村局制
[bookmark: _GoBack]
一、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项目单位基本情况和承担项目的优势
（一）包括：单位性质和隶属关系、单位主要职能或业务范围；
（二）承担项目的主要优势：技术力量、基础条件等。（项目申报单位应针对所申报的具体项目说明承担的条件优势及有关情况）
三、项目实施地点与实施内容
四、项目技术措施和组织保障
五、项目技术指标、实施步骤及时间进度
六、项目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分析
七、经费概算
	资金用途
	具体用途
	金额（万元）
	备   注

	
	
	
	

	
	
	
	

	
	
	
	

	
	
	
	

	
	
	
	

	
	
	
	

	
	
	
	

	
	合计
	
	




八、项目人员组成
	姓名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项目工作分工
	备注

	
	
	
	
	
	

	
	
	
	
	
	

	
	
	
	
	
	

	
	
	
	
	
	

	
	
	
	
	
	


九、申请单位及主管部门意见
	项目单位
意见
	本单位未以相同或相似项目申报过其他财政专项资金，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特申请立项。

法人代表签名：           项目单位章：
年   月    日

	乡镇政府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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